2020年毕业生户口迁移指南

各位同学：

2020年毕业生户口迁移工作开始了，现将《户口迁移指南》发给大家，请按要求填写迁移信息，谢谢！

 


                









注意事项：

一、户籍地址必须正确填写。

迁往城市家庭户：需要精确到门牌号如“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XX小区XX幢XX单元XX室”。

迁往农村户口：一般需要精确到村。

迁往单位集体户：学生在杭州（主城区、余杭、萧山）落实工作的，迁往地址统一填写“杭州市人事局”，其他情况则需要精确到单位门牌号。

二、升学人员填写时必须写明具体地址和学校名称，如“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塘路2318号杭州师范大学”，并在“去向栏”中注明“升学”字样。有本校本科生考上本校研究生的，也需要填写户口迁往地址，可以视情暂缓迁出，但必须在新生报到前统一迁出，和20年研究生新生一起落户。

三、延期毕业学生需提交校教务处延长学制申请表，户口不得迁出，并在“备注栏”中注明“延长学制”字样，特别注意，迁出后将无法恢复户口。

四、因补考等原因毕业待定人员先按情况填写迁移地址，暑假开始前确认毕业后再进行迁移，请在“备注栏”中注明“毕业待定”字样。

五、注意：户口迁移地址不能填写“XX派出所”等单位
如有疑问，可以联系保卫处施华老师，行政楼111室，联系电话：28868209。

请各位毕业生拿到《户口迁移证》后尽快落户！

6月12日之前户口在校的毕业生，根据以下情况填写户口迁移地址





本科生、研究生已落实工作的(1)迁往单位：该项目需与单位人事部门核对后，填写集体户口的落户地址。(2)迁往人才市场：与人才市场联系后，填写人才市场名称及地址（3）自愿迁回原籍的，请务必于当地派出所确认能否办理落户。





研究生毕业未落实签约单位的，可 “先落户，后就业”，根据自身需要选择填写杭州落户地址或者原籍所在地地址。





本科生考上研究生的，填写录取学校名称及详细地址或迁回原籍





本科毕业生未落实工作的，户口迁移地址填写原籍所在地





学生根据自身情况填写户口迁往地址，学院汇总审核后交保卫处





由各学院将《户口迁移证》发放给学生











保卫处将《户口迁移证》发放给各学院





保卫处审核后统一送派出所办理户口迁出，取得《户口迁移证》











